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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04 年 6 月所發出的《勞資審裁處檢討工作小組報告書》，就報告書的

內容及提出的 37 項建議，本處有以下的回應： 
     
1. 關於調查主任的職責 

在內容部份 2.3 及 2.4 提到調查主任的職責。實際上，調查主任只會向案件

簡單的申索人提供填寫申索書的意見，只有個別的調查主任會協助文盲的申索人

或案件復雜的申索人填寫申索書及找出糾紛中的爭議點。本處曾經收到勞資審裁

處調查主任要求本處派員協助一位文盲的工人及一群飲食業的工人填寫申索書

及找出糾紛中的爭議點。 
本處曾處理不少的個案，當中涉及到申索人所提出的證據仍然留在公司，但

從未聽聞過『調查主任會到工作地點視察及要求交出有關的記錄』。本處希望調

查主任應該落實執行內容部份 2.3 及 2.4 提到的職責。 
 

2. 關於審裁處案件的編排 
本處歡迎在內容部份 2.9 提到『審裁處共有 12 個法庭，其中 6 個負責處理

過堂聆訊，6 個負責處理審訊。』但本處在近期協助個案時，仍然見到處理審訊

的法庭亦會處理過堂聆訊的案件。希望勞資審裁處可以撤底執行內容部份 2.9 的

內容。 
本處亦建議重開夜庭專責處理審訊，以方便工人可在工餘的時間應訊，減少

對工人的不便，特別是建築或文職的工人。 
 

3. 關於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 
本處歡迎第 1 至第 3 項的建議，特別是第 2 及第 3 項的內容，本處認為建議

獲得通過是可以方便申索人在同一個地方處理勞工申索及強積金申索。 
 

4. 審裁處的程序 
4.1 尋求和解的處理方式 
    雖然在數據的支持及在本處的經驗，經審裁官處理的和解個案的成功率高於

勞工處調解主任及勞資審裁處的調查主任，本處認為不應該由審裁官協助訴訟雙

方和解。審裁官的責任應該是審案，並不是訴訟雙方的律師。尋求和解的工作可

以交由和解調查主任去做，或者參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由駐庭書記協助處

理尋求和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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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經勞關科或其他法庭轉介的個案，或是直接入稟勞資審裁處的個案，都

不應在勞資審裁處作多過一次尋求和解的嘗試。所謂的一次，就是一次的嘗試，

不是有早上到傍晚重重覆覆的對申索人疲勞轟炸。 
本處亦希望勞資審裁處尋求和解的過程中，要尊重訴訟雙方的選擇，亦要做

到大公無私。如在處理欠薪的個案時，除非被告一方否認控罪，否則，應該是建

議被告全數支付欠薪，而不是追迫工人接受『折頭』。 
 

4.2  教育工人如何面對審訊 
基於勞資審裁處不容許訴訟雙方聘請律師代表，工人不是法律專家，工人對

於審訊的技巧及程序都不認識。要令訴訟雙方掌握審訊程序，才能改善處理案件

的效率。如第 9 庭審裁官，在審訊前向訴訟雙方發出文件教育工人如何面對審

訊，這個做法應推行至其餘法庭。如果有資源的話，亦不妨將審訊的模擬過程 
透過錄像介紹給公眾人士。 
    除此之外，本處建議勞資審裁處參考其餘記錄法庭的做法，將審結案件的裁

決理由上網。 
 
4.3 交換文件 

在審訊前訴訟雙方交換文件，是一般法庭的做法，可以讓訴訟雙方在審訊前

收窄爭議點，減少審訊時所須的的時間。在審訊前交換文件，無疑是加重了案件

復雜的申索人及答辯人的負擔，但本處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時間給訴訟雙方準備證

據，便不會透成負擔。 
 
5. 審裁處所在的樓宇加設證人等侯室 

勞資審裁處是一個勞工法庭，但相比其餘的法庭，勞資審裁處的設計，是令

到訴訟雙方都有機會騷擾證人，出現審訊不公正的情況，為避免情況發生，本處

建議勞資審裁處設置證人等侯室，安排護衛看守，減低防礙司法公正的機會。 
 
6. 為了方便訴訟雙方提出上訴，本處建議每宗案件完結時，向訴訟雙方發出裁

決理由書。 
 
7. 香港是法治的社會，雖然勞資審裁處只是處理民事的申索，勞資審裁處貴為 
法庭，法庭的裁決是理應得到尊重的，如訴訟雙方在沒有推翻勞資審裁處的裁

決，而又不遵守裁決的內容，就是藐視法庭的行為。但過往一直無任何的法規去

懲治蓄意違反判令的僱主，導致工人對勞資審裁處失去信心。本處建議立例懲罰

不遵守勞資審裁處裁決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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